
辦理結婚相關文件驗證過程聲明書	

	

□	 	本人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向貴處所提出經沙國外交部/巴基

斯坦駐沙國大使館驗證之單身證明、結婚證書及申請配偶	 	 	 	 	 	 	

赴台簽證等手續所需之各項文件，均係本人及配偶親自辦理而取

得。	

	

□	 	本人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向貴處所提出經沙國外交部/巴基

斯坦駐沙國大使館驗證之單身證明、結婚證書及申請配偶	 	 	 	 	 	

赴台簽證等手續所需之各項文件，均係本人委託由代辦人而取得：	

	 	 	 	代辦人姓名：	

	 	 	 	國籍：	

電話：	

身分證件字號：	

	

三、本人保證以上陳述一切屬實，否則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	

	

此	 	 	致	

	

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	

	

	

	

	

申請人簽名：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	

中華民國	 	 	 	 	 	年	 	 	 	 	 	月	 	 	 	 	 	日	


